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光正集团 股票代码

00252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姜勇 姜勇

电话

0991-3766551 0991-3766551

传真

0991-3766551 0991-3766551

电子信箱

guangzheng@gzss.cc guangzheng@gzss.cc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

（

元

）

284,029,717.21 204,139,946.73 204,139,946.73 3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3,514,713.72 -5,960,643.71 -5,960,643.71 -12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4,983,517.73 -7,541,301.41 -7,541,301.41 -98.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3,783,335.53 -1,925,607.99 -1,925,607.99 296.4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0.01 -0.01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0.01 -0.01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0% -0.97% -0.97% -0.6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2,047,274,760.68 1,991,921,842.53 1,991,921,842.53 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839,672,390.26 850,342,846.82 850,353,401.29 -1.26%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99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光正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81% 160,093,848 0

质押

40,000,000

平安大华基金

公司

－

平安银

行

－

平安信托

平安财富创赢

一期

27

号集合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21% 36,290,000 0

宏源期货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2% 18,240,000 0

KING JOIN

GROUP

LIMITED

境外法人

2.40% 12,085,178 0

#

温东辉 境内自然人

1.68% 8,475,489 0

中国工商银

行

－

中海能源

策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0% 7,030,000 0

财通基金公

司

－

工行

－

杭

州新天地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8% 6,420,000 0

新疆德广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6% 5,851,620 4,388,715

质押

1,100,000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

国投瑞银

景气行业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6% 5,320,000 0

杨浩 境内自然人

0.96% 4,853,83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永麟除出资控股光正投资有限公司

，

并通过光正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控

制公司之外

，

还参股了新疆新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持股比例为

20%

，

同时还担

任该公司监事职务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

（

如有

）

无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国内宏观经济发展增速依旧缓慢，在面对生产经营环境不佳，资金链紧张等多重压力下，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

坚决深入推进战略转型和业务转型，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通过紧缩及优化现有钢结构业务，进一步拓展天然气业务，为公

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天然气业务领域，公司坚持以布局天然气产业链中的终端加气站业务为主线，优先开拓高速公路沿线加气站和工业园

区加气站，继续加大投入力度。报告期内，依托南疆区域优势资源，不断将业务向疆内纵深拓展，2014年4月进驻哈密市，6月成

立阿克苏光正燃气有限公司，目前业务版图已从南疆逐渐辐射到北疆、东疆，进而打通向疆外扩张的通道。报告期公司天然气

业务进入快速发展期，但产能及效益还未能充分释放。

报告期内，公司已基本完成钢结构业务在全国的布局，并先后取得《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设计资质证书》、“房屋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以及“建筑金属屋（墙）面设计与施工特级”资质，上述资质的取得有助于提高公司的工程承揽

能力和市场占有率，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但受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公司订单较往年大幅减少，钢结构业务

的毛利率继续下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4,029,717.21元，净利润-13,514,713.72元。

2014年1-6月公司主要经营指标分析如下：

（1）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销售收入282,602,865.90元，较上年同期增幅达40.16%，主要原因系本期合并光正燃气增加收

入所致。

（2）净利润：本期公司实现净利润-13,514,713.72元，较上年同期减幅达126.73%，主要原因系财务费用大幅增加、钢结构

产品毛利率降低等所致。

（3）报告期末，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3,783,335.53元，较上年同期增幅达296.47%，主要原因系本期合并光正燃气

增加现金流量净额所致。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84,029,717.21 204,139,946.73 39.13%

主要原因系本期合并

光正燃气

，

增加收入所

致

。

营业成本

231,313,153.31 174,659,338.16 32.44%

主要原因系本期合并

光正燃气

，

增加收入相

应成本增加所致

。

销售费用

17,369,737.91 1,851,900.78 837.94%

主要原因系本期合并

光正燃气

，

相应费用增

加所致

。

管理费用

25,783,059.81 15,594,122.35 65.34%

主要原因系本期合并

光正燃气

，

相应费用增

加所致

。

财务费用

18,342,643.17 12,242,733.28 49.82%

主要原因系本期借款

增加

，

相应利息支出增

加所致

。

所得税费用

-1,515,023.97 -1,483,674.99 -2.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783,335.53 -1,925,607.99 296.47%

主要原因系本期合并

光正燃气

，

导致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增

加所致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3,204,675.62 -216,213,849.47 -75.39%

主要原因系本期对外

投资减少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91,040.45 496,682,893.90 -100.08%

主要原因系本期无公

开募集资金

，

及归还借

款所致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49,812,380.54 278,543,436.44 -117.88%

主要原因系本期未对

外公开募集资金及借

款导致现金净流入减

少所致

。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4年4月 19日，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或“光正集团”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光正集团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变更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政策，变更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会计政策如

下：

变更前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

：

组合

1

除已单独计提减值准备的应收账款

、

其他应收款外

，

公司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或相类似的

、

按账龄段划分

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

，

结合现时情况分析法确定坏账准备计提的

比例

。

组合

2

年末对于不适用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应收票据

、

预付账款和长期应收款均进行单项减值测试

。

如有客

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

，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

确认减值损失

，

计提坏账准

备

。

如经减值测试未发现减值的

，

则不计提坏账准备

。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

组合

1

账龄分析法

组合

2

其他方法

2、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

变更后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

：

组合

1

除已单独计提减值准备的应收账款

、

其他应收款外

，

公司根据以前年度与之相同或相类似的

、

按账龄段划分

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

，

结合现时情况分析法确定坏账准备计提的

比例

。

组合

2

年末对于不适用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应收票据

、

预付账款和长期应收款均进行单项减值测试

。

如有客

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

，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

确认减值损失

，

计提坏账准

备

。

如经减值测试未发现减值的

，

则不计提坏账准备

。

组合

3

集团股份公司合并范围内关联方之间形成的应收款项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

组合

1

账龄分析法

组合

2

其他方法

组合

3

单独测试无特别风险的不计提

会计政策变更的执行日期：自2014年开始执行。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其影响：

因集团股份对下属分、子公司的资金实施集中管理，造成关联方之间往来挂账增加。对这部分应收款项计提坏账资金准

备不能公允反映个别报表的财务状况，故变更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政策。

对该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对会计报表各期比较期间累积影响数如下：

1、对报告期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表的累积影响

受影响日报表项

目

2013.12.31

或

2013

年度

2012.12.31

或

2012

年度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盈余公积

11,498,738.08 40,831.75 11,540,208.28 11,377,056.28 638.45 11,377,694.73

未分配利润

26,603,620.59 -30,277.28 26,572,704.86 84,780,798.37 -638.45 84,780,159.92

少数股东权益

184,443,413.02 -10,554.47 184,432,858.55

少数股东损益

7,599,168.97 -10,554.47 7,588,614.50

2、对报告期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的累积影响数如下：

受影响日报表项

目

2013.12.31

或

2013

年度

2012.12.31

或

2012

年度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其他应收款

38,329,444.09 592,883.06 38,922,327.15 8,258,530.31 112,509.50 8,371,039.81

递延所得税资产

5,465,074.97 -88,932.46 5,376,142.51 3,758,676.25 -16,876.43 3,741,799.82

盈余公积

11,498,738.08 41,470.20 11,540,208.28 11,377,056.28 638.45 11,377,694.73

未分配利润

27,045,067.08 462,480.40 27,507,547.48 85,555,130.86 94,994.62 85,650,125.48

资产减值损失

11,379,899.63 -480,373.56 10,899,526.07 6,217,209.55 -7,511.10 6,209,698.45

所得税费用

212,363.81 72,056.03 284,419.84 5,177,856.77 1,126.67 5,178,983.44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期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3家，原因为：

1、2014年1月17日，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恒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人民币1,950万元收购了云南恒众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持有的新疆天宇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2、2014年3月26日， 控股子公司光正燃气有限公司以货币方式出资500.00万元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泽普县塔源燃气有限责

任公司。

3、2014年5月31日，光正燃气与侯健、孟宪宾、哈密安迅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光正燃气以人民币

500.00万元收购侯健、孟宪宾持有的哈密安迅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周永麟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002524� � �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14-070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2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

件方式通知各监事，会议于2014年8月22日在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105号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

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 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兰英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

事内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发表如下审核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4年半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三、备查文件：

1、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002524� � �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14-069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2日以专人送达、电子

邮件方式通知各董事，会议于2014年8月2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表决董

事9名，实际表决董事9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永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

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公司2014年8月25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半年度报告摘要和半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

号：2014-067和2014-068）】。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详细内容见公司2014年8月25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光正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备查文件：

1、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2日

（上接B26版）

各方应各自承担己方与准备、协商谈判和签署本协议有关的费用及直至（并包括）股权转让完成日所

有事项的费用。各方因标的股权转让而发生的共同费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相关方承担，无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由本协议各方按相同比例分担。任何一方应当各自承担己方应支付的因签署和履行本协议

而产生的税项。

（6）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其承诺、陈述与保证不真实、不准确的，视为

违约。违约方应向其他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其他方因其违约造成的全部损失或者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

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守约的一方有权要求继续履行协议，并且要求违约方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所有直接

和间接的经济损失。

如甲方未按约定办理目标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的，每延迟一日，甲方按合同金额的万分之一向乙方支

付违约金。延迟15个工作日以上的，乙方有权向乙方追索延迟违约金外，还有权选择是否解除本协议。

如乙方未按约定期限付清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款，每延迟一日，应向甲方按合同金额的万分之一支付违

约金。延迟15个工作日以上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索延迟违约金外，还有权选择是否解除本协议。

四、应城化工公司及楚钟磷化共同对宜城磷铵公司增资事宜

根据公司2014年8月21日与宜城磷铵公司、宜城复肥公司、应城化工公司及楚钟磷化签订的合作协议，

在宜城磷铵公司股权转让的同时，应城化工公司和楚钟磷化按99:1的比例向宜城磷铵公司增资，合计增资额

为人民币9,000万元。其中，应城化工公司以其对宜城磷铵公司的8,910万元的债权向宜城磷铵公司增资，楚

钟磷化以90万元货币资金向宜城磷铵公司增资。以上增资均增加宜城磷铵公司的注册资金。

增资完成后，宜城磷铵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0万元变更为19,000万元，应城化工公司持有宜城磷铵公司

99%股权（对应注册资本18,810万元），楚钟磷化持有宜城磷铵公司1%股权（对应注册资本190万元）。

五、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宜城复肥公司100%股权事宜

公司于2014年8月21日与应城化工公司及楚钟磷化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后，应

城化工公司持有宜城复肥公司99%股权，楚钟磷化持有宜城复肥公司1%股权。

（一）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持有的宜城复肥公司100%股权。该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

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本次交易定价以经审计的宜城复肥公司截至2014年6月30日的净资产为依据。

2、公司向应城化工公司转让持有的宜城复肥公司99%股权交易定价以经审计的宜城复肥公司截至2014

年6月30日的净资产30,426,538.48元×99%为参考依据，经交易双方公平协商，最终确定本次交易成交价格为

30,122,273.10元。

公司向楚钟磷化转让持有的宜城复肥公司1%股权交易定价以经审计的宜城复肥公司截至2014年6月30

日的净资产30,426,538.48元×1%为参考依据，经交易双方公平协商，最终确定本次交易成交价格为304,

265.38元。

3、付款说明经交易三方协商确定，上述股权转让价款由应城化工公司及楚钟磷化在《股权转让协议》

生效后60日内全额支付给公司。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应城化工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方：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受让方：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

（1）股权转让标的：甲方持有的宜城市新都化工复合肥有限公司（标的公司）99%的股权。

（2）股权转让价款：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以2014年6月30日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99%为定

价依据，乙方应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总计人民币30,122,273.10元。

（3）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本合同生效后的60日内，乙方应向甲方全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4）标的股权交割

本协议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 甲方应促使标的公司到登记机关办理并完成标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乙

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登记机关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视为标的股权转让完成日。

乙方自股权转让完成日起享有标的股权项下的权利和权益，承担标的股权项下的义务。

双方一致同意，标的股权转让完成日前标的公司股东会已作出利润分配的决议，但截至标的股权转让

完成日尚未实际支付的股利（金额为350万元），该等股利由甲方享有。

（5）费用

各方应各自承担己方与准备、协商谈判和签署本协议有关的费用及直至（并包括）股权转让完成日所

有事项的费用。各方因标的股权转让而发生的共同费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相关方承担，无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由本协议各方按相同比例分担。任何一方应当各自承担己方应支付的因签署和履行本协议

而产生的税项。

（6）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其承诺、陈述与保证不真实、不准确的，视为

违约。违约方应向其他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其他方因其违约造成的全部损失或者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

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守约的一方有权要求继续履行协议，并且要求违约方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所有直接

和间接的经济损失。

2、楚钟磷化与应城化工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方：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受让方：钟祥市楚钟磷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

（1）股权转让标的：甲方持有的宜城市新都化工复合肥有限公司（标的公司）1%的股权。

（2）股权转让价款：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以2014年6月30日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1%为定

价依据，乙方应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总计人民币304,265.38元。

（3）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本合同生效后的60日内，乙方应向甲方全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4）标的股权交割

本协议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 甲方应促使标的公司到登记机关办理并完成标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乙

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登记机关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视为标的股权转让完成日。

乙方自股权转让完成日起享有标的股权项下的权利和权益，承担标的股权项下的义务。

双方一致同意，标的股权转让完成日前标的公司股东会已作出利润分配的决议，但截至标的股权转让

完成日尚未实际支付的股利（金额为350万元），该等股利由甲方享有。

（5）费用

各方应各自承担己方与准备、协商谈判和签署本协议有关的费用及直至（并包括）股权转让完成日所

有事项的费用。各方因标的股权转让而发生的共同费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相关方承担，无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由本协议各方按相同比例分担。任何一方应当各自承担己方应支付的因签署和履行本协议

而产生的税项。

（6）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其承诺、陈述与保证不真实、不准确的，视为

违约。违约方应向其他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其他方因其违约造成的全部损失或者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

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守约的一方有权要求继续履行协议，并且要求违约方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所有直接

和间接的经济损失。

如甲方未按约定办理目标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的，每延迟一日，甲方按合同金额的万分之一向乙方支

付违约金。延迟15个工作日以上的，乙方有权向乙方追索延迟违约金外，还有权选择是否解除本协议。

如乙方未按约定期限付清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款，每延迟一日，应向甲方按合同金额的万分之一支付违

约金。延迟15个工作日以上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索延迟违约金外，还有权选择是否解除本协议。

六、宜城磷铵公司吸收合并宜城复肥公司事宜

根据公司2014年8月21日与宜城磷铵公司、宜城复肥公司、应城化工公司及楚钟磷化签订的合作协议，

宜城磷铵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事宜、宜城复肥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完成后（以股权转让和增资的工商变更登

记完成为准），宜城磷铵公司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定程序吸收合并宜城复肥公司。合并完成后，

宜城磷铵公司继续存续，宜城复肥公司依法予以解散并注销，宜城复肥公司所有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和业

务由宜城磷铵公司依法承续。

（一）本次合并事宜的相关安排

1、宜城磷铵公司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宜城复肥公司所有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和业务，本次

吸收合并完成后，宜城磷铵公司存续经营，宜城复肥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

2、合并基准日：待应城化工公司收购宜城磷铵公司股权并增资事项以及宜城复肥公司股权转让事项实

施完毕后另行确定。

3、合并完成后，宜城磷铵公司股东均不发生变化，被合并方的所有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和业务由宜城

磷铵公司依法承继。本次合并中，按合并基准日的宜城磷铵公司和宜城复肥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基础确定合

并后的宜城磷铵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额为22,000万元。

4、编制宜城复肥公司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5、各方将积极合作，共同完成被合并方的所有资产交付合并方的事宜，并办理资产转移手续和相关资

产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6、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宜城复肥公司与员工签订的原劳动合同由宜城磷铵公司继续履行。

7、经相关审议程序后，双方共同办理生产许可证变更、文号转移、《公司章程》中经营范围的修改，注册

等相关手续。

8、双方履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其他相关规定。

（二）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作各方：湖北新楚钟肥业有限公司

宜城市新都化工复合肥有限公司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钟祥市楚钟磷化有限公司

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合作方式

各方一致同意对宜城磷铵公司和宜城复肥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调整，并在股权结构调整的基础上由宜

城磷铵公司吸收合并宜城复肥公司。

2、交易步骤

2.1楚钟磷化将其持有的宜城磷铵公司11%股权（对应注册资本1,100万元）转让给应城化工公司，应城

化工公司应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以本协议第3条约定的交易基准日的宜城磷铵公司审计报告净资产×11%

作为定价依据并经双方协商同意，股权转让价款为6,322,239.86元。

新都化工将其持有的宜城磷铵公司88%股权（对应注册资本8,800万元）转让给应城化工公司，应城化

工公司应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以本协议第3条约定的交易基准日的宜城磷铵公司审计报告净资产×88%作

为定价依据，股权转让价款为63,768,609.63元。

股权转让后，应城化工公司持有宜城磷铵公司99%的股权，楚钟磷化持有宜城磷铵公司1%的股权。

2.2本协议2.1条约定的股权转让的同时，应城化工公司和楚钟磷化按99:1的比例向宜城磷铵公司增资9,

000万元，宜城磷铵公司注册资本增至19,000万元。

其中，应城化工公司以其对宜城磷铵公司的8,910万元的债权向宜城磷铵公司增资，全部计入注册资本；

楚钟磷化以90万元货币资金向宜城磷铵公司增资，全部计入注册资本。

增资完成后，应城化工公司持有宜城磷铵公司99%股权（对应注册资本18,810万元），楚钟磷化持有宜

城磷铵公司1%股权（对应注册资本190万元）。

2.3新都化工将其持有的宜城复肥公司1%股权（对应注册资本30万元）转让给楚钟磷化。楚钟磷化支付

的股权转让价款以本协议第3条约定的交易基准日的宜城复肥公司审计报告净资产×1%为定价依据， 股权

转让价款为304,265.38元。

新都化工将其持有的宜城复肥公司99%股权（对应注册资本2,970万元）转让给应城化工公司。应城化

工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以本协议第3条约定的交易基准日的宜城复肥公司审计报告净资产×99%为定

价依据，股权转让价款为30,122,273.10元。

股权转让后，应城化工公司持有宜城复肥公司99%股权，楚钟磷化持有宜城复肥公司1%股权。

2.4本协议2.1条至2.3条约定各项交易完成（以股权转让和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为准）后，宜城磷铵

公司和宜城复肥公司采取吸收合并的方式进行合并。

本次合并中，宜城磷铵公司作为合并后的存续方将承继和承接宜城复肥公司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及

人员，宜城复肥公司清算注销。

本次合并的基准日由各方另行确定。本次合并中，按合并基准日的宜城磷铵公司和宜城复肥公司的注

册资本为基础确定合并后的宜城磷铵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额为22,000万元。本次合并后，应城化工公司持有宜

城磷铵公司99%股权，楚钟磷化持有宜城磷铵公司1%股权。

本次合并的同时，宜城磷铵公司将变更公司名称，暂定为嘉施利（宜城）化肥有限公司，最终以宜城磷

铵公司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定名称为准。

2.5各方应积极配合（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协议、采取必要的行动），并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150日内

（以下简称“交易期限” ）完成2.1条至2.4条的各项交易。经各方协商一致可延长交易期限。

2.6新都化工、楚钟磷化、应城化工公司同意：

2.6.1楚钟磷化按2.3条约定应向新都化工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可冲抵应城化工公司按2.1条约定应向楚

钟磷化支付的同等金额的股权转让价款；冲抵后，楚钟磷化按2.3条约定应向新都化工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

中被冲抵的部分，由应城化工公司向新都化工支付。

2.6.2应城化工公司可代楚钟磷化支付2.2条项下楚钟磷化应支付的增资款，且应城化工公司代楚钟磷化

支付的增资款可冲抵应城化工公司按2.1条约定应向楚钟磷化支付的同等金额的股权转让价款。

3、交易基准日

各方一致同意：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及增资的交易基准日为2014年6月30日。

4、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当履行本协议中约定的义务，如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应赔偿其他各方由

此遭受的经济损失。

5、其他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经新都化工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七、合并后的新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嘉施利（宜城）化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宜城大雁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2.2亿元

法定代表人：邹明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复合肥、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生产销售；盐酸、硫酸生产销售（经营期限至2014年12月26日

止），硫矿渣或铁粉；生产销售石膏、石膏板材等建材；研发、生产复混肥料、复合肥料、掺混肥料、缓控释肥

料、微生物肥料、作物专用肥料；销售化肥、土壤调理剂。

股东情况：应城化工公司持股比例99%，楚钟磷化持股比例1%。

注：以上关于合并后新公司的信息以宜城磷铵公司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定名称为准。

八、合并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合并目的

本次合并涉及的各项交易系根据公司总体经营发展战略，对公司内部资产进行整合，达到管理结构合

理、管理效率提高、资源配置优化、盈利能力加强的目的。

（二）对公司的影响

1、宜城复肥公司在宜城投资建设的30万吨/年氨化缓控释复合肥生产线，与宜城磷铵公司相邻，宜城复

肥公司生产的部分原料磷酸、硫酸可由宜城磷铵公司供应。本次合并后，便于公司业务上集中管理，有利于

公司降低经营和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优化生产资源配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将对公司发展产生积极

影响。

2、宜城磷铵公司和宜城复肥公司均为应城化工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中应城化工公司对宜城磷铵公司

和宜城复肥公司持股都为99%，楚钟磷化对宜城磷铵公司和宜城复肥公司持股都为1%，宜城磷铵公司和宜

城复肥公司财务报表均纳入应城化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内，应城化工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

合并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二）《关于湖北新楚钟肥业有限公司与宜城市新都化工复合肥有限公司股权比例变更及合并事宜之

合作协议》；

（三）《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转让方与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受让方关于湖

北新楚钟肥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四）《钟祥市楚钟磷化有限公司作为转让方与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受让方关于湖北新

楚钟肥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五）《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转让方与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受让方关于宜

城市新都化工复合肥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六）《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转让方与钟祥市楚钟磷化有限公司作为受让方关于宜城市

新都化工复合肥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七）宜城磷铵公司和宜城复肥公司审计报告（审计基准日为2014年6月30日）。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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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应城益盐堂公司

收购宁陵益盐堂公司股权并向其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一）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都化工” ）控股子公司益盐堂（应城）健

康盐制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应城益盐堂公司” ）于2014年8月21日与成都百味坊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成都百味坊” ）、河南省德先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先食品公司” ）、河南省卫群多品种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卫群多品种盐公司” ）、孙文峰、杨羊、王小灿、王子连、冯凤芝、李润泉签订了《股权转让及增

资协议》。根据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应城益盐堂公司拟以自有货币资金188.13万元收购成都百味坊持有的

益盐堂（宁陵）健康盐制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陵益盐堂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

购” ）。本次收购的同时，应城益盐堂公司以自有资金400万元向宁陵益盐堂公司增资，同时宁陵益盐堂公司

引进新股东（以下简称“本次增资” ）。

本次收购及增资完成后，宁陵益盐堂公司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变更为1,000万元，应城益盐堂公司持有其

60%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变更后的股权结构详见本公告“三、增资事项（二）本次增资完成前后宁陵益

盐堂公司的股权结构” 。

（二）成都百味坊的股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宋睿之妻张红宇和宋睿之岳父张明达，其中张红宇持有成

都百味坊95%股权，张明达持有成都百味坊5%股权。张红宇及张明达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成都百味坊为公

司的关联法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收购构成了关联交易。

（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4年8月21日召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应城益盐堂公司收购宁陵益盐堂公司股权并向其增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宋睿先生、牟嘉云女士作为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武希彦先生、刘

刚先生和余红兵先生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于2014年8月21日召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

应城益盐堂公司收购宁陵益盐堂公司股权并向其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2014年8月25日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和《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应城益盐堂公司本次收购成都百味坊持有宁陵益

盐堂公司股权并对其增资的总投资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的30%， 亦未达到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净资产的50%，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授权应城益盐堂公司管理

层办理本次收购并增资的相关事宜。

（四）本次收购及增资由应城益盐堂公司利用自有资金以现金方式出资，不使用募集资金，对本年度生

产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收购事项

应城益盐堂公司拟以自有货币资金188.13万元收购成都百味坊持有的宁陵益盐堂公司100%的股权，本

次收购完成后，宁陵益盐堂公司成为应城益盐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收购系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成都百味坊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成都百味坊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480号8栋2单元5层2号

法定代表人：付莉

注册资本：1,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3年8月28日

经营范围：销售日用品、五金交电、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家用电器、办公用品、文化用品（不含

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凭食品流通许可证在有效期内

经营）；货物进出口（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张红宇持有95%股权，张明达持有5%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1,480,761.96 13,943,271.30

负债总额

1,500,000.00 3,876,404.48

净资产

9,980,761.96 10,066,866.82

项目

2013

年

1

月

1

日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

月

1

日

—

2014

年

6

月

30

日

营业收入

0 4,861,272.93

营业利润

-19,238.04 79,986.42

净利润

-19,238.04 66,866.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21,069.37 -2,813,671.30

2、关联关系说明

成都百味坊的股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宋睿之妻张红宇和宋睿之岳父张明达，其中张红宇持有成都百味

坊95%股权，张明达持有成都百味坊5%股权，张红宇及张明达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成都百味坊为公司的关

联法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10.1.3条第三项“由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直接或

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

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规定的情形。经公司核查，宋睿、张红宇及张明达均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要求公司

违法违规提供担保等情形。

（二）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宁陵益盐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益盐堂（宁陵）健康盐制盐有限公司

住所：宁陵县产业集聚区迎宾大道西

法定代表人：万重明

注册资本：2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28日

经营范围：筹建（筹建期间不允许经营）食盐分装、食品生产、销售、仓储管理、物流配送。

股权结构情况：成都百味坊持有宁陵益盐堂公司100%股权。

历史沿革：宁陵益盐堂公司前身为百味厨房（宁陵）实业有限公司，由成都百味坊于2013年11月28日发

起设立并100%持股。2014年6月30日，百味厨房（宁陵）实业有限公司办理完公司名称工商变更后，更名为益

盐堂（宁陵）健康盐制盐有限公司。

宁陵益盐堂公司目前正处于筹建期，尚未正式开展经营活动，预计建设投资总额1,500万元，其中固定资

产投资额 1,000万元，配套流动资金500万元。宁陵益盐堂公司正式进行生产运营后，将主要从事各种盐产品

（包括小袋成品盐等）的受托加工生产业务，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5,600万元，净利润约375万元。关于该公司

盈利情况的预计，系公司内部财务部门根据目前公司原材料成本及产品销售价格做出的初步预测，不代表

公司对该公司的盈利预测。在公司实际运营过程中，公司的盈利情况可能会存在与预测不一致的情况，敬请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关联交易标的—成都百味坊持有的宁陵益盐堂公司100%的股权。该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

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3、宁陵益盐堂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四川分所出具的以2014年6月30日为审计基准日的《审计报

告》（天健川审〔2014〕306号），宁陵益盐堂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4,740,726.68 10,439,492.37

负债总额

2,741,994.18 8,558,171.20

净资产

1,998,732.50 1,881,321.17

项目

2013

年

1

月

1

日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

月

1

日

—

2014

年

6

月

30

日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1,267.50 -117,611.33

净利润

-1,267.50 -117,411.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1,945.72 3,246,239.77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应城益盐堂公司与成都百味坊确定，宁陵益盐堂公司100%股权的转让价格以经审计的宁陵益盐堂公

司截至2014年6月30日的净资产人民币188.13万元为作价基础， 经友好协商最终确认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88.13万元。

（四）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等情况，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情形。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应城益盐堂公司自有

资金（或自筹资金），对公司现金流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成都百味坊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0元。

三、增资事项

应城益盐堂公司完成对宁陵益盐堂公司100%股权收购后， 拟以自有资金400万元向宁陵益盐堂公司增

资，同时宁陵益盐堂公司引进新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引进的股东基本情况

1、新引进的法人股东基本情况

（1）德先食品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省德先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东路1346号A座517室

注册资本：贰佰万圆整

法定代表人：谭军

成立日期：2013年6月20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批发：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不含乳粉、许可证有效期止2016年5月29日）

（2）卫群多品种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省卫群多品种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五大街

注册资本：捌佰万圆整

法定代表人：刘朝辉

成立日期：2002年1月10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卫群”牌低钠盐系列（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证书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海藻

碘盐系列、天然湖盐、绿色海晶盐、精纯盐、湖盐、雪花盐、；生产、销售“卫群” 牌洗浴盐、畜牧盐、调味盐；多

品种食盐的批发（食盐批发许可证：2014年12月31日）；包装物料、塑料制品、纸制品、化工原料（化学危险

品、易燃易爆品除外）、百货、服装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新引进的自然人股东基本情况

（1）姓名：孙文峰

身份证号码：41232419701007****

住址：河南省宁陵县城关回族镇宁逻新村79号

（2）姓名：杨羊

身份证号码：41140319890504****

住址：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坞墙乡大赵庄92号

（3）姓名：王小灿

身份证号码：41232819771201****

住址：河南省永城市西城区劳动街西段9号附24号

（4）姓名：王子连

身份证号码：41232619731126****

住址：河南省夏邑县中峰乡中峰村王庄43号

（5）姓名：李润泉

身份证号码：41232219760218****

住址：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神火大道55号1号楼2单元1106号

（6）姓名：冯凤芝

身份证号码：41232419600312****

住址：河南省宁陵县城关回族镇张弓路西四胡同38号

（二）本次增资完成前后宁陵益盐堂公司的股权结构

序号 名称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及增资后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1

成都百味坊贸易有限公司

200 100%

— —

2

益盐堂

（

应城

）

健康盐制盐有限公司

— —

600 60.00%

3

河南省德先食品有限公司

— —

200 20.00%

4

河南省卫群多品种盐有限公司

— —

100 10.00%

5

孙文峰

— —

55 5.50%

6

杨羊

— —

10 1.00%

7

王小灿

— —

10 1.00%

8

王子连

— —

10 1.00%

9

冯凤芝

— —

10 1.00%

10

李润泉

— —

5 0.50%

合计

200 100% 1,000 100%

四、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益盐堂（宁陵）健康盐制盐有限公司

乙方：益盐堂（应城）健康盐制盐有限公司

丙方：河南省卫群多品种盐有限公司

丁方：河南省德先食品有限公司

戊方：孙文峰、杨羊、王小灿、王子连、冯凤芝、李润泉

成都百味坊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百味坊” ）

（一）股权转让

1、作价依据及股权转让价格

以2014年6月30日甲方审计报告净资产188.13万元作为定价依据， 经乙方和成都百味坊协商确定甲方

100%股权转让价格为188.13万元，对应注册资本200万元）。

2、付款方式及进度

乙方以货币资金支付成都百味坊股权转让款。乙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上述全部股

权转让价款支付至成都百味坊指定的银行账户。

乙方自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承担与其受让的甲方全部股权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二）增资

乙方、丙方、丁方及戊方向甲方进行增资，具体如下：

乙方以货币资金400万元认缴甲方新增注册资本400万元； 丙方以货币资金100万元认缴甲方新增注册

资本100万元；丁方以货币资金200万元认缴甲方新增注册资本200万元。孙文峰以货币资金55万元认缴甲方

新增注册资本55万元、杨羊以货币资金10万元认缴甲方新增注册资本10万元、王小灿以货币资金10万元认

缴甲方新增注册资本10万元、王子连以货币资金10万元认缴甲方新增注册资本10万元、冯凤芝以货币资金

10万元认缴甲方新增注册资本10万元、李润泉以货币资金5万元认缴甲方新增注册资本5万元。

乙方、丙方、丁方及戊方均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其认缴的出资额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

行账户。

自乙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且上述各方缴付完毕全部认缴的出资额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各方应积

极配合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并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关于审计报告基准日至股权变更、增资完成工商登记日，甲方公司实现的收益或亏损，由增资后各股东

共同承担。

（三）公司治理约定

本协议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成都百味坊、乙方和其他增资各方应促成甲方修订章程，章程修订应

至少包括如下内容：

1、依据本协议调整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

2、董事会：甲方设董事会，成员共7名，其中乙方提名4名、丙方提名1名、丁方提名1名、孙文峰提名1名，

经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3、监事会：甲方设监事会，成员共3名，其中乙方和丙方各提名1名，经股东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1

名，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民主形式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由乙方提名，经全体监事过半

数选举产生。

4、高级管理人员：甲方设总经理1名，由乙方提名，经董事会聘任；设财务经理1名，由乙方推荐，经董事

会聘任。

五、本次交易的风险、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风险

收购完成后因企业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的差异可能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的管理风险。公司将进一步建立

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加强内部控制，及时发现经营管理中的问题，并及时采取必要措施进行整改，实现管

理团队的有效合作。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1、整合品种盐资源

本次收购及增资主要是基于公司拓展品种盐业务的战略需要，通过本次收购及增资可进一步理顺公司

品种盐生产管理体系，使公司品种盐资源得到统一调配，更好地服务于公司食用盐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实现

公司可持续发展。

2、避免同业竞争

宁陵益盐堂公司正式进行生产运营后，将主要从事各种盐产品（包括小袋成品盐等）的受托加工生产

业务，本次收购完成后，宁陵益盐堂公司将成为应城益盐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从而避免了项目建成后公司

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关联法人同业竞争的情形。

3、发挥新进股东资源渠道优势，促进公司食用品种盐战略的实施

通过引入新股东增资，可充分发挥新进股东在当地的资源和渠道优势，为宁陵益盐堂公司业务发展拓

展市场渠道，促进其健康快速发展。卫群多品种盐公司系河南省盐业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通过与其共

同打造宁陵益盐堂公司，一方面可利用其渠道优势，拓展公司在河南省品种盐业务市场，提高公司品种盐跨

区域竞争力；另一方面可加强合作和相互了解，为公司与河南省盐业总公司在品种盐业务上的进一步合作

奠定良好基础，有效促进公司食用品种盐战略的实施。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于应城益盐堂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会对公司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

六、公司收购宁陵益盐堂公司后与成都百味坊涉及的关联债权债务转移安排

为支持宁陵益盐堂公司日常经营建设，截止2014年6月30日，成都百味坊向宁陵益盐堂公司提供资金金

额为478万元；从审计基准日2014年6月30日至股权转让完成工商登记之日期间，由成都百味坊向宁陵益盐

堂公司提供预计不超过300万元资金。经公司和成都百味坊协商确定，由宁陵益盐堂公司在股权转让完成工

商登记之日后1个月内支付给成都百味坊全部垫付资金（以最终实际垫付金额为准）。

七、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事项

宁陵益盐堂公司于2014年8月1日与卫群多品种盐公司签订了《盐产品委托加工协议》，根据该协议，卫

群多品种盐公司委托宁陵益盐堂公司为其提供各种盐产品（包括小袋成品盐等）的生产加工服务，协议有

效期为2014年8月1日至2018年11月28日。卫群多品种盐公司以货币资金100万元参与本次宁陵益盐堂公司增

资后，将持有其10%的股份，成为其参股股东，由此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故卫群多品种盐公司委托宁陵益盐

堂公司为其提供各种盐产品（包括小袋成品盐等）的生产加工服务构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预计2014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卫群多品种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8,000万元，根据《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该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已

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4

年8月25日公告。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

经过事先核实，我们认为此议案的关联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合公司的长期战略发展目标。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对该事项进行审议并获得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与关联方发

生的关联交易以经审计的宁陵益盐堂公司截至2014年6月30日的净资产人民币188.13万元确定交易价格，定

价公允，公平自愿；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为应城益盐

堂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本次收购是公司经营战略的有效实施，

有效避免同业竞争，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子公

司应城益盐堂公司本次收购宁陵益盐堂公司股权并向其增资的关联交易。

九、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子公司应城益盐堂公司收购宁陵益盐堂公司股权并向其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方董事宋睿先生、牟嘉云女士回避表决；本次收购

有利于提高公司品种盐的综合竞争力和促进公司品种盐战略的实施，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价格以经审计的宁

陵益盐堂公司截至2014年6月30日的净资产人民币188.13万元确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公司子公司应城益盐堂公司收购宁陵益盐堂公司股权并向其增资的关联交易。

十、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相关意见；

（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四）《股权转让增资协议》；

（五）益盐堂（宁陵）健康盐制盐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39� � �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2014-049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2014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 年3月7日披露了《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14-014），对公司 2014年全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披露。公司除上述年初

预计并已履行审批程序的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外，现因公司子公司益盐堂（应城）健康盐制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应城益盐堂公司” ）收购益盐堂（宁陵）健康盐制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陵益盐堂公司” ）

股权并向其增资（该股权收购并增资事项内容详见2014年8月25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2014-048号），从而新增一家控股子公司—宁陵益盐堂公司，宁陵益盐堂公司主要从事各种盐产品（包括小

袋成品盐等）的受托加工业务，2014年度将与关联方河南省卫群多品种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群多品种

盐公司” ）发生受托加工的日常关联交易。

（二）关联关系

上述股权收购并增资事项实施完毕后， 应城益盐堂公司持有宁陵益盐堂公司60%股权， 成为其控股股

东，卫群多品种盐公司持有宁陵益盐堂公司10%股权，成为其参股股东。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公司审慎

判断卫群多品种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审议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4年8月21日召开，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武希彦先

生、刘刚先生和余红兵先生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于2014年8月21日召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

新增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4年8月25日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该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主要内

容

关联方

2014

年度预计发生

金额

2013

年度发生金额

2014

年度已发生金

额

向关联方提供劳

务

受 托 加 工 各 种 盐

产品

（

包括小袋成

品盐等

）

河 南 省 卫 群 多 品

种盐有限公司

不超过

8,000

万元

0 0

（五）2014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宁陵益盐堂公司与卫群多品种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为2014�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截至目前，宁陵

益盐堂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未发生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省卫群多品种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五大街

注册资本：捌佰万圆整

法定代表人：刘朝辉

成立日期：2002年1月10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卫群”牌低钠盐系列（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证书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海藻

碘盐系列、天然湖盐、绿色海晶盐、精纯盐、湖盐、雪花盐、；生产、销售“卫群” 牌洗浴盐、畜牧盐、调味盐；多

品种食盐的批发（食盐批发许可证：2014年12月31日）；包装物料、塑料制品、纸制品、化工原料（化学危险

品、易燃易爆品除外）、百货、服装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20,494,462.30 187,782,600.14

负债总额

58,538,492.64 104,067,716.02

项目

2013

年

1

月

1

日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

月

1

日

—

2014

年

6

月

30

日

营业收入

157,269,350.29 135,042,121.66

净利润

29,148,357.77 21,758,914.73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子公司应城益盐堂公司收购宁陵益盐堂公司股权并向其增资事项完成后，宁陵益盐堂公司成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卫群多品种盐公司持有宁陵益盐堂公司10%的股权，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公司审

慎判断该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卫群多品种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系河南省盐业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拥有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证书，长期从事多品种盐生产

销售，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事项为宁陵益盐堂公司受托为卫群多品种盐公司提供各种盐产品（包括小袋成品

盐等）的生产加工劳务，交易价格按实际发生的交易量同时结合市场定价由双方约定加工费价格结算。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宁陵益盐堂公司于2014年8月1日与卫群多品种盐公司签订了《盐产品委托加工生产协议》，协议有效

期为2014年8月1日至2019年8月1日，本项关联交易拟采用签署延期协议的方式持续实施。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 本项关联交易有利于拓展公司品种盐业务市场和渠

道，加强与河南省盐业总公司的合作和相互了解，为今后在品种盐业务上的进一步合作奠定良好基础，有效

促进公司食用品种盐战略的实施。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市

场交易原则，价格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五、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况说明

上述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需要经过其他部

门批准。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会前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拟审议的《关于新增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核实，我们认为，公司发生该等关联交易事项确是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该

项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

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在表决通过此议案时，董事会审核此项议案的召集、召开、审

议、表决程序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损害股东和公司权益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新增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七、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新增的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

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该议案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对公司新增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相关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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